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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的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的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的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的

第二次報告第二次報告第二次報告第二次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

在檢討向立法會議員提供資源方面的進一步商議事項及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內務委員會於 2000年 11月 17日會議席上審議小組委員會的首份報
告。席上要求小組委員會定出更具體的建議，並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另一份

報告。小組委員會由吳亮星議員出任主席，於 2000年 11月 30日舉行另一次
會議。

3. 不屬小組委員會的議員，除在 2000年 11月 1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席
上表達意見外，並無提交其他意見作為 11月 30日小組委員會會議參考。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事項及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事項及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事項及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事項及建議

為全體議員訂定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標準比率

4. 小組委員會一致認為，不論立法會議員透過何種途徑 (功能組別、
選舉委員會或分區直選 )產生，他們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不應有所差
別。

檢討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因素

5. 經詳細討論後，小組委員會同意不宜由議員自行建議特定款額，

但在檢討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時，第 6至 13段所列的因素應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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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向公眾提供服務的質素

6. 根據 2000年 6月議員的辦事處營運開支統計數字，用於職員及辦公
地方的開支，分別佔營運開支的 63.2%及 10.6%(過往經驗顯示，職員薪酬及
辦事處租金每月的變化預期不會很大 )。該等開支不能跟隨丙類消費物價指
數下調而減少，原因是它們受合約或隱含的道義責任所約束。此外，丙類

消費物價指數的組成成分及其相應的權數，與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開支項

目有所不同，例如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並無就工資及薪酬另設權數。

7. 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在 1999年已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下調
2%，在本年度又再減少 5.1%，令他們原已不敷應用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更
捉襟見肘。在此情況下，議員無計可施，即使不願意亦要減少為社區提供

的服務。小組委員會認為應維持議員提供服務的質素，此點至為重要。

8. 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 (下稱 “薪津委員會 ”)在 1994至 1995年度訂
立機制，每年按恆生消費物價指數 (後改稱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調整
議員的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其目的是確保議員酬金及每月開支津貼

不會被通脹侵蝕。薪津委員會當年有否預期在通縮時會將比率下調，實在

成疑。因此，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調低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

款額，並非正確理解薪津委員會的目的，應從速予以糾正。

為職員及辦事處開支另訂一個 (或多個 )調整機制

9. 小組委員會察悉，立法局的檢討立法局議員津貼事宜工作小組曾

在 1994年提出建議，為職員及辦事處開支另訂調整機制，以別於其他開支
(工作小組報告的節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然而，薪津委員會建議議員各項開支應
一律根據恆生消費物價指數作出調整。

10. 基於上文第 6段所述的同一理由，小組委員會認為，應就職員薪酬
及辦公地方開支另訂一個 (或多個 )周年調整機制，而其他開支則應繼續按丙
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作出調整。

1994年起選舉制度及選區的轉變

11. 薪津委員會在 1994年建議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時，是按
每位議員設有一間辦事處，並聘用一名一級行政主任、一名二級私人秘書

及一名二級文員的人手編制為計算基礎，當時的職員薪酬中位數為 49,385
元 (在 2000年相當於 71,865元 )(薪津委員會報告的節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鑒於
1994及 2000年的選舉制度有所改變，導致目前的選區範圍大幅擴大，議員
顯然有需要增設辦事處及獲增撥資源。在 2000年 6月， 48位議員共設有 76
間地區辦事處 (26位議員設有一間辦事處，16位設有兩間辦事處，6位設有 3
間辦事處 )，顯示 80%以上的議員設有超過一間辦事處。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的現行水平尚且不足，更遑論預留款額，以支付日後職員的福利。就此，

小組委員會曾要求每位議員將 2000年 10月至 12月期間的所有發票及收據提
交秘書處記錄，不論該等開支是否超逾可申領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上限，

藉此向政府當局反映議員的確實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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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議員曾於 1998至 99年度要求政府當局檢討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
平。政府當局雖然承認若干選區的覆蓋範圍已擴大，選民人數亦增多，但

認為議員可利用先進科技與其選區保持聯繫。當局因而在 1999年 7月通過增
設一項 10萬元的非經常帳目，用於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償還款額。該帳目
自增設以來開支偏低 (截至 2000年 6月 30日為 456,000元 )，似乎顯示此種與選
民溝通的方法，其效果和作用未如預期理想。

13. 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檢討議員所需的辦事處數目，並參照

1994年訂定的每間辦事處的人手編制。小組委員會歡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機關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訪問地區
辦事處，並與議員會晤，就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制度交換意見。

長期服務金的額外撥款

14. 小組委員會一致認為，政府當局應如遣散費的情況般提供額外撥

款，向議員聘用的職員支付長期服務金。

議員酬金

15. 小組委員會曾考慮建議，將議員酬金與公務員薪級表中某個支薪

點或某個支薪點特定的百分比掛 ，並跟隨公務員薪金的調整幅度每年作

出調整。小組委員會察悉，薪津委員會曾在 1994年考慮此等建議，但予以
否決 (薪津委員會報告的節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雖然小組委員會並無意就議員
酬金事宜提出具體建議，但認為現時是全面檢討議員酬金方案的適當時

機。薪津委員會曾建議每 3至 5年進行此類檢討。

檢討的時間

16. 鑒於政府當局已於 2000年 10月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調低議員的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而強制性公積金亦已於 2000年 12月 1日開始實施，令議
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更不敷應用，尤以聘用多位職員的議員為甚。小組

委員會因而促請獨立委員會從速進行檢討。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7. 請議員通過小組委員會下述建議，並向政府當局反映，以便轉交

獨立委員會考慮：

(a) 在通縮時應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調減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

還款額的理解可能不正確，應從速予以糾正 (第 8段 )。

(b) 應就職員薪酬及辦公地方開支另訂一個 (或多個 )周年調整機制，
而其他開支應繼續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作出調整 (第 10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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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現行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不敷應用的情況應予以檢討，並須顧及議

員所需的辦事處數目以及參照 1994年訂定的每間辦事處的人手
編制 (第 13段 )。

(d) 政府當局應如遣散費的情況般提供額外撥款，向議員聘用的職員

支付長期服務金 (第 14段 )。

(e) 現在是全面檢討議員酬金方案的適當時機 (第 15段 )。

(f) 獨立委員會應從速進行檢討 (第 16段 )。

*  *  *  *  *  *  *  *  *  *  *  *  *  *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2月 6日

g/admin/mem-all/chinpape/paper/00-01/Paper for the HC on 8.12.00.doc



附錄 I

節錄自節錄自節錄自節錄自「檢討立法局議員津貼事宜工作小組」的建議「檢討立法局議員津貼事宜工作小組」的建議「檢討立法局議員津貼事宜工作小組」的建議「檢討立法局議員津貼事宜工作小組」的建議

X   X   X   X   X   X   X   X   X

一般開支津貼一般開支津貼一般開支津貼一般開支津貼

15. 辦公室與職員開支的部分，應根據立法局議員的職責範圍而釐

訂，以便議員可僱用所需的支援人員及獲提供足夠的辦公室費用，協助其

有效地報行職責。至於交通和酬酢方面毋須憑單據證明的開支，則應根據

通脹率及消費物價指數而調整其水平。

X   X   X   X   X   X   X   X   X



附錄 II

節錄自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報告節錄自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報告節錄自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報告節錄自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報告

X   X   X   X   X   X   X   X   X

供支付職員與辦公室開支的一般開支津貼水平供支付職員與辦公室開支的一般開支津貼水平供支付職員與辦公室開支的一般開支津貼水平供支付職員與辦公室開支的一般開支津貼水平

3.13 鑑於沒有其他合適的參考點，我們建議繼續沿用舊有計算方法。

在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一級行政主任、二級私人秘書和二級文員薪金中

點的總和應為 49,385元。根據立法局議員申請津貼的最新情況，每位議員
每月的辦公室開支平均為 10,254元。因此，我們建議每月一般開支津貼的
水平 (截至一九九四年三月底為止 )應訂為 60,000元 (約為 49,385元和 10,254
元的總和 )。

3.14 由於議員的開支模式差距甚大，我們建議不論開支細目的種類，

應准許議員每月靈活地申領 60,000元津貼額的全數。換句話說，例如議員
可把津貼全部用於職員開支。我們又建議應按照現行的做法，以發還款項

的方式發放津貼。申領津貼必須經由有關的議員在收據上作適當的核證。

X   X   X   X   X   X   X   X   X



附錄 III

節錄自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報告節錄自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報告節錄自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報告節錄自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報告

X   X   X   X   X   X   X   X   X

立法局議員的薪津立法局議員的薪津立法局議員的薪津立法局議員的薪津

2.13 由於立法局的工作並非一份職業，我們認為沒有可能將立法局

議員的酬勞，與公務員薪級表或私營機構的薪酬水平掛 。因此，我

們遂轉而考慮現時的酬勞是否合理。我們知道，關於如何釐定酬勞一

事，市民很難有一致的意見。但我們相信，參加立法局選舉的候選人，

並非純粹考慮酬勞有多少而決定是否參選，而且亦不應憑此下決定。

2.14 因此，我們決定考慮究竟現時每月 43,250元的酬勞，對經濟條
件普通而又將立法局工作視為正職的人士是否合理。為此，我們參閱

了本港每月就業及家庭收入的統計數字，發現立法局議員現時每月

43,250元的酬勞，可列入全港受薪人士之中的前 1.5%(按一九九三年第
四季計算 )。我們認為這個水平是合理的。

X   X   X   X   X   X   X   X   X


